
据《法治日报》

近年来，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等直播带货乱象时有发生，这给

司法机关如何依法打击直播带货

时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提出了新

要求。本案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

案件，统一定罪量刑标准，具有示

范意义。

本案审理的关键点在于利用

直播带货进行虚假宣传行为的定

性，即该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广告

罪。直播带货系主播在直播间直

接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的行

为，属于广告行为，唐某杰等人作

为广告主（组织者）和广告发布者

（主播）需对宣传内容真实性负

责。唐某杰等人通过虚构产品产

地、摆拍采购视频、买粉控评等手

段，假借“凉山助农”名义对商品

作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

者，销售金额巨大、获利金额巨

大。同时，其通过“助农”名义利

用消费者同情心、损害地域品牌

信誉，社会影响恶劣，足以认定

“情节严重”，其行为应以虚假广

告罪定罪处罚。本案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妥

当，值得肯定。

本案为人民法院对网络直播

带货乱象进行打击的典型案例，

也是我国司法机关利用刑事司法

手段对虚假广告、假冒注册商标

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模范案例。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彰显了司法机

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决

心，任何试图通过虚假宣传等方

式牟取暴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

的严惩。这不仅仅体现为对唐某

杰等人犯罪行为的有效惩处，更

是对目前互联网虚假营销、短视

频造假等乱象的有力警示，告诫

互联网商家在经营中必须坚守诚

信底线，确保广告信息的真实性，

杜绝虚假宣传，共同维护公平竞

争、诚信经营的网络市场秩序。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学文法

学院特聘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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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惨网红”售假冒凉山农产品该当何罪？
————唐某杰等八人虚假广告案解析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在这里，党和国家的脱贫攻坚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的深度贫困县全部脱

贫，进入乡村振兴发展的新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试图利用“大凉山”的知名影响力，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大发横财，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严重阻碍了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被收录进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唐某杰等八人虚假广告案就是这样一起案例。唐某杰等人成立公司，孵化出“凉山孟阳”“凉山阿泽”等主播，通过其他

网络公司买粉、投流的方式，扩大涉案短视频账号的粉丝量，并以“助农”的名义虚假拍摄在昭觉县山区农户家中收购农特产品的视频，进行直播带货。

记者近日深入采访该案的办案法官、民警、辩护人等，还原案件办理过程。

核心提示

虚假助农引流带货

本案线索是昭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工作中发现的短视频账号为“凉山孟

阳”“凉山阿泽”的主播在直播带货中，涉

嫌虚假广告犯罪行为。线索移交至昭觉

县公安局后，警方成立专案组，在公安部

督导下，成功侦破此案。

公诉机关指控，2020 年以来，被告

人唐某杰、李某等人成立四川沃成农业

有限公司、成都澳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等公司，由被告人林某等人担任公司主

要运营人员，负责主播直播带货策划、运

营、短视频店铺管理、对接供应链等工

作，并孵化出被告人阿某某果（短视频账

号昵称“凉山孟阳”）、被告人阿某某甲

（短视频账号昵称“凉山阿泽”）等主播。

被告人唐某杰等人通过其他网络公司买

粉、投流的方式，扩大涉案短视频账号的

粉丝量，并在“网红”直播摆拍带货期间，

让涉案的网络公司使用购买来的大量粉

丝账号在直播间内使用控评等方式欺骗

消费者。

“他们以‘助农’的名义虚假拍摄在昭

觉县山区农户家中收购上述农特产品的

视频，吸引消费者对大凉山农特产品的关

注。”本案主审法官李刚告诉记者，被告人

在阿某某果、阿某某甲的短视频平台注册

账户，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假借大凉山名义

销售非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

经核查，被告人唐某杰、李某等人为

实现流量变现，低价采购非凉山产地的

农副产品，直播带货期间通过虚假广告

的方式进行销售，销售额达 3547 万余

元，非法牟利达1311万余元。

迅速梳理固定证据

据介绍，“凉山孟阳”几年前在唐某

杰公司的包装、孵化下成为“网红”，在凉

山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其前期主要以

卖惨的方式进行摆拍，以此吸引大量粉

丝后为直播带货打下了基础。

李刚说，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人

员面临诸多挑战——直播带货作为新兴

商业模式，其行为性质在认定、证据固

定、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难度。

取证难，首先摆在了公安机关面

前。办案初期，面对直播间繁杂的货品，

公安机关要在短时间内从被告人发布的

大量短视频和直播带货视频中，梳理出

涉案人员的运营模式和其存在虚假宣传

的印证材料。

本案办案民警说，货源核实需要从

涉案人员发布的短视频、直播带货视频、

涉案商品的销售链接、涉案人员和企业

的交易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

海量数据中逐一排查，分析研判，锁定真

实货源的工作量非常大。

此外，本案还存在涉案人员众多且

地域分布广、抓捕难度大、审讯难度大、

其交代的情况是否真实、甄别难度大等

情况。

本案相关视频共有 3000 多个。考

虑到本案系认罪认罚案件，且各种视频

量太大，在法庭上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

的证据无异议，故未当庭播放相关视

频。“但作为办案法官，我在开庭前有选

择地看了部分视频，尤其是关键视频证

据。”李刚说。

同时，昭觉县法院在证据采信方面，

创新性地将直播视频作为电子证据，通

过技术手段固定关键内容，确保证据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为案件事实认定提供

了有力支撑。

精准界定公正审判

据了解，案件办理之初存在不同认

识，有办案人员认为虚假广告行为仅是

一种民事欺诈，不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虚

假广告犯罪。

针对此情况，在法院审理环节，办案

法官广泛搜集相关案例，合议庭形成共

识：唐某杰等利用短视频平台带货销售，

以假乱真，将非凉山的农特产品冒充凉

山农特产品本身就是一种虚假宣传，通

过虚假宣传后直播带货非法牟利，情节

严重构成虚假广告犯罪。

法院在审理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通过调取直播录

像、收集相关视频等方式，全面固定证

据。同时，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准确

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案件公正审

理奠定了基础。

在法律适用方面，法院准确把握虚

假广告的构成要件，对“虚假宣传”“误导

消费者”“损害后果”等关键要素进行了

精准界定。

“办案过程中，我们深入研究直播带

货的商业模式，准确把握其与传统广告

的区别，在法律规定与新型业态之间找

到了恰当的平衡点。”李刚说，网络媒体

新业态的特点是方便、快捷，任何人只要

注册短视频账号，均可以无条件无门槛

进行广泛宣传，宣传效果立竿见影，传播

速度之快，是传统广告无法比拟的。“网

红”主播极具诱惑力的宣传，极易引起粉

丝共鸣，从而盲目下单，造成自身损失。

对此，合议庭在考虑对唐某杰等 8

名被告人定罪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法律依据把握准确，同时考虑到

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认罪

态度，积极退赔违法所得等情形，依法作

出判决。

本案的审理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也得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最

近，凉山彝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出

台了《网络主播直播带货合规经营行政

指导意见》，要求年交易额超过10 万元

的经营主体应主动办理营业执照，诚信

经营、遵守商业道德。

“我们应该不断深入宣传教育，提高

公众的法治意识和辨别能力，避免被虚

假宣传所蒙蔽。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构建一个诚信、公正、法治的社会环

境，推动凉山地区的乡村振兴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李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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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昭觉县人民法院

以虚假广告罪判处主犯唐某杰有期

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

元，追缴个人违法所得300万元，其

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九个月至一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万元

至8万元，追缴个人违法所得6万元

至700万元不等。宣判后，8名被告

人均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不上诉。

【判决】

精准定性
规范整治直播

带货摆拍卖惨乱象
□ 郭锋


